
 

 

風雨蘭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提交的第四次報告的項目大綱」之意見書 

 

風雨蘭於 2000 年成立，為香港首間專為受性暴力侵害婦女及其家人提供援助的

危機中心，服務內容包括即時危機介入、個案輔導、醫療診治及跟進、司法程序陪同

服務、小組治療及服務轉介等，以協助性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在經歷性暴力侵害及

打擊後，盡快獲得適切的支援，重建安定的新生活。我們一直倡議兩性平等、關注女

性受到性暴力的威脅及傷害，並致力引起社會關注和正視性暴力這個隱藏卻嚴重的社

會問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下稱「委

員會」）提交第四次報告，本會就當中與性暴力相關的項目發表意見，希望特區政府

正視性暴力問題，肩負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責任，並改善香港對性暴力受害人

的支援服務。 

 

政府應盡快回應聯合國委員會建議，在香港設立一站式性暴力受害人危機中心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在 2006 年的結論意見中，敦促香港

政府重建香港性暴力受害人危機中心，以確保性暴力受害人獲得特別的關注及在完全

隱名的情況下獲得諮詢服務。由此可見，聯合國亦肯定性暴力受害人危機中心的重要

性。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受害人

的基本醫療支援是非常重要的，亦提出醫療及法律服務應位於醫院或診所，認同在

同一地點處理有關程序是最好的服務模式，亦即受害人報警後所需進行的程序，包

括醫療檢查、法醫檢查、錄口供等，均在同一地方進行。因此，在醫院內設立一站式

性暴力受害人危機中心能為受害人提供即時醫療支援的同時，亦能在安全、安靜、及

保障私隱的情況下進行輔導、報警及法醫檢查等相關程序。 

 

在處理性暴力事件的過程中，司法、醫療及社會服務環環緊扣，三者缺一不

可。風雨蘭多年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規格設計中心設備，使性暴力受害人能得到最

即時的醫療服務，以及在中心內進行相關的報警程序，避免受害人周旋於不同部門之

間，重複講述被害經驗而加深創傷。作為處理性暴力個案的協調機制，風雨蘭一直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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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急症室、婦科部門及警方，致使跨專業界別能順暢地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適時的服

務及支援。 

 

現時，香港政府所運作的性暴力受害人支援服務，根本未能做到在同一地方處理

所有程序，受害人仍要疲於游走不同部門。雖然有少部份性暴力個案曾在醫院急症室

進行法醫檢查，但急症室作為緊急救援的部門，醫護人員工作繁忙且人流眾多，難以

提供一個具私隱度的環境，實非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服務的最理想地點。因

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推行更積極的政策，盡快在醫院內設立性暴力危機中心的模

式，以一站式服務模式向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整全的支援服務，讓受害人可以在同一地

方完成醫療、報警、法醫等程序。 

 

盡快推行性罪行的法律改革 

 

現時香港有關性暴力的法例已沿用超過六十年，當中有不少法例已不合時宜，未

能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足夠的保障，亦對性自主有一定的限制。近年多個海外國家已

重新制定及改革規管性罪行之法例。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於

2006 年組成，現正就香港性罪行法例之改革進行諮詢。然而，對於性罪行檢討小組委

員會在成立超過十年後仍在諮詢階段，只分別於 2012 年底完成《強姦及其他未經同

意下進行的性罪行》及於 2017 年初完成《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的諮

詢，並於 2018 年 5 月才展開《雜項性罪行》的諮詢工作。本會認為以此進度推行法

律改革實在難以接受，亦不禁令人懷疑法改會對性罪行的重視程度。本會期望香港政

府能盡快修訂有關法例，使法律更清晰明確，令所有人的性自主受到尊重，亦為性暴

力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監察及檢討平等機會委員會在消除歧視方面的成效 

 

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成立超過二十年，一直只以調解處理包括性

騷擾在內的各項歧視投訴，而調解乃出於自願，對於不願及早調解或調解不成功的個

案，平機會投訴事務科雖會進行調查，但卻不作裁定，只會在特定情況下再安排正式

調解，不過若被投訴一方最終仍不願調解，或調解不成功，平機會便會結束個案，不

作跟進。受屈人在平機會投訴事務科結束其個案後，需自行再申請平機會的法律協

助，而成功獲批的個案亦不多。受屈人更要在完成整個調解及調查過程後，才能申請

法律協助，而不能早於提出投訴時獲得相關的法律諮詢，剝削了他們及早了解自身法

律權益的機會。 

 

根據風雨蘭協助性騷擾個案的前線經驗，平機會處理投訴的程序繁複，而在調解

階段亦不合理地要求投訴人遞交過多的資料及搜證。由本會協助處理投訴的個案中，

投訴所需時間由數月至兩年不等，部份投訴人更為避免過於繁複的程序及冗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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